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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置出资产评估问题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16年 1月 28日下发的《关于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6】011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已收悉。根据贵所

《问询函》提出的问询，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康评估”、“评估师”）就《问询函》所提评估问题逐项进

行了认真核查，现说明如下： 

问题 17、预案披露，最近一期置出资产的净资产为 7.3亿元，本次按成

本法预估为不低于 7亿元。请补充披露：（1）成本法预估的主要过程，预

估增减值情况，并补充收益法预估结果；（2）与同行业同类型资产比较，

说明置出资产是否被低估，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

发表意见。 

回复： 

 

一、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置出资产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置出资产的评估目的，拟对评估对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评估机构在执行拟置出资产价值评估业务的过程中，根据评

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综合分析了收益法、市场法

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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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具体分析如下： 

1、收益法的适用性分析 

2012年-2015年，万里股份的盈利情况如下： 

2012年-2015年母公司经营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营业收入 14,444.89 13,994.09 23,256.23 23,978.09 

营业总成本 11,557.12 12,182.29 20,165.84 22,535.89 

营业利润 365.42 -1,157.20 260.02 -1,903.89 

利润总额 404.53 -1,378.36 289.28 -1,871.23 

净 利 润 404.53 -1,378.36 289.28 -1,871.23 

注：2012年-2015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置出资产的主营业务系生产和销售各类铅酸蓄电池，近年来新能源电池

行业的快速发展，传统铅酸蓄电池行业产能过剩以及行业内的竞争激烈，对

置出资产的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冲击。结合上表所列示的近几年经营数据，

2013年和 2015年亏损较为严重，2012年、2014年的经营成果不理想，表明

置出资产盈利能力不稳定，管理层难以根据目前的经营情况合理预计未来的

收益。因此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2、市场法的适用性分析 

市场法评估需要有可比交易案例，由于本次评估范围为上市公司除货币

资金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不是企业的整体价值评估，无法收集到同类资产

和负债的可比案例和成交案例，因此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不适用市场法评

估。 

3、资产基础法的适用性分析 

由于上市公司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资产的再取得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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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资产重置成本与资产的现行市价存在着内在联系

和替代，因此置出资产适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二、资产基础法预估的主要过程，预估增减值情况 

1、资产基础法预估的主要假设 

（1）公平交易假设 

公平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已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

的交易条件等按公平原则模拟市场进行估价。公平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

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

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

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

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资产持续经营假设 

资产持续经营假设是指评估时假定委估资产按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

式、规模、频率、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相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2、预估的主要过程 

（1）房屋建（构）筑物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委估房屋建（构）筑物的实际情况，房屋涉及

有厂区内厂房、综合楼、倒班楼、食堂等，由于厂区生产用房的重置价格资

料较易取得，故厂区用房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 

重置成本法评估是指测算建（构）筑物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

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重置全价），再结合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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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程度和使用维护状况综合确定成新率，相乘后得出评估值。基本公式如

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重置全价=重置单价×建筑面积 

重置单价=（前期工程费用+其他工程费用+建安工程费用）×（1+资金

成本率） 

房屋的重置单价的价值内涵包括：前期工程费用、其他工程费用、建安

工程费用、资金成本。其中土地使用权单独评估。 

（2）机器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委估设备的实际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

估，即按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委估资产所需发生的全

部成本费用作为其重置全价，再结合设备新旧程度和使用维护状况综合确定

成新率，相乘后得出评估值。其计算式为： 

设备评估值=设备重置全价×成新率 

（3）土地使用权 

通过现场查勘，对估价对象的特点、估价目的及宗地所处区域的影响因

素等资料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并结合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采用市场法

进行预估。 

市场比较法是指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

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行差

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P＝PB×A×B×C×D×E 

式中：P—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实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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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待估宗地交易情况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交易期日地价指数 

      C—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E—待估宗地使用年期修正指数/比较实例使用年期修正指数 

（4）其他主要资产、负债 

主要审核其他资产及债权、债务的真实性、合法性，在清查核实的基础

上，确定预估值。 

3、预估增减值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即置出资产及货币资

金）的预估值不低于 7.00 亿元。为保证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性，公司

将在本次重组报告书中补充披露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和评估增（减）值情况。 

 

三、置出资产不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

工作尚未完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即置出资产和货币资

金）的预估值不低于 7.00 亿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上市公司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0,948.55 万元，结合公司具体资产的增减值因素，考虑

资产折旧、摊销等因素，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即置出资产

和货币资金）的预估值为不低于 7 亿元，不存在置出资产被低估的情形。另

外，本次对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置出资产涉及的各类资产和

负债具备独特性，无法在同行业中确定相类似的资产进行对比。同时，置出

资产的评估机构在评估工作中将严格按照相关评估准则和公正、公允、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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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进行评估。公司将在正式评估工作完成后披露相关评估报告。 

综上所述，由于置出资产盈利能力不稳定，管理层难以根据目前的经营

情况合理预计未来的收益，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不适用收益法评估，评估

机构未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公司已补充披露置出资产资产基础法预估的主

要过程，预估值情况（并将于本次重组正式方案公告时披露置出资产的评估

值和评估增（减）值情况）；置出资产不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出资产评估师经核查认为：置出资产不适用收益

法评估，公司已补充披露置出资产成本法预估的主要过程，预估值情况（并

将于本次重组正式方案公告时披露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和评估增（减）值情

况）；置出资产不存在被低估的情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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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

复》之签章页） 

 

 

 

 

 

 

 

 

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5月 2日 


